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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说明并复牌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6年 8月 23日，有部分网络媒体登载或转载了《宁波老板离奇失联：

逾 10 亿承兑汇票去向存疑》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亿利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化学”），主要内容为：  

1、近日，浙江耀丰投资有公司（以下简称“耀丰投资”）实际控制人王华平

突然失联； 

2、亿利化学存在购销贸易业务并因对方实际控制人失联而产生部分资金风

险。 

 公司核查后确定，相关媒体报道中所涉及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 

一、传闻情况  

2016 年 8月 23 日，部分网络媒体报道，浙江耀丰投资有公司（以下简称“耀

丰投资”）实际控制人王华平突然失联，报道中提到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亿利

化学与耀丰投资存在购销贸易业务并因对方实际控制人失联而产生部分资金风

险。 

公司为保证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早间申请紧急停牌，董事会迅速开全面调查，核实相关事实，

公司认为报道中的传闻事项并不真实准确。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事项，为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现就有关传闻事项澄清并说明如下： 



（一）相关媒体报道所涉及亿利洁能及亿利化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8月 23日，有部分网络媒体刊登或转载了《宁波老板离奇失联：逾 10亿承

兑汇票去向存疑》的报道，涉及亿利洁能的内容如下： 

1、亿利洁能与另一家上市公司共涉及的金额约在 4亿-5亿元。 

2、耀丰集团各公司授信额度跟进表显示，王华平控制下的多家企业与亿利

洁能及另一家上市公司存在密切联系。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

称“宁波分行”）曾为昊华科技授信 1.5亿，已用额度 14994万元，交易对手方

为亿利化学，授信日期截止日为 2016年 3月 9日，形式一栏标注“昊宇担保 1.5

亿”。  

经公司初步自查核实，上述涉及亿利洁能及亿利化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具

体如下： 

1、亿利洁能持股 41%的子公司亿利化学不存在涉及 4亿-5亿的承兑汇票风

险。2015年亿利化学与昊华公司全年购销合同金额为 9.5569亿元，合同已履行

完毕，相关款项已全部收到，并未与银行或昊华公司存在任何纠纷；2016年亿

利化学与昊华公司累计发生购销合同金额为 4.5504亿元，已结清并收到的款项

为 4.6741 亿元。 

2、公司经初步自查核实，2016年亿利化学仅与昊华公司存在业务联系，与

王华平控制的其他公司未开展业务。宁波分行向亿利化学发来的提货通知单，亿

利化学均已按时按量发货，宁波分行也已向昊华公司开出相应总金额的承兑汇票。

亿利化学与昊华公司业务滚动发生，单笔金额较小，截至到 2016年 3月 9日，

收到宁波分行开出承兑汇票共计 0.17亿元。 

（二）基本事项说明 

亿利化学为公司持股 41%的控股子公司，销售产品主要为 PVC。目前亿利化

学 2015 年销售收入为 29.54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36.67%；2016 年上半年亿

利化学实现销售收入 13.29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29.78%。 

据公司核实，亿利化学与耀丰投资并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但是与其为同

一控制人控制的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为

亿利化学的经销商，存在业务合作。 

2016 年 7月 27 日，亿利化学接到宁波分行电话通知，实际控制人王华平失



去联系。亿利化学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同时为控制风险，先行终止了和昊华公司

的贸易业务。后续在自查核实过程中，于 8 月 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鉴于亿利化学为贸易实施主体，且亿利洁能持有其 41%的股权，2015 年亿利

洁能营业收入 80.56 亿元，2016年上半年亿利洁能营业收入 44.63亿元。即使

不考虑其他少数股东权益，因与昊华公司的业务合作而涉及的金额，占 2015年

亿利洁能营业收入比例为 10.14%，占 201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例为 8.71%。如

果按照亿利化学 2015 年已披露综合净利率测算，与昊华公司因业务合作而涉及

的利润金额初步计算约为 60万元，占 2015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约为

0.46%；如果按照亿利化学 2016年上半年已披露综合净利率测算，与昊华公司因

业务合作而涉及的利润金额初步计算约为 871 万元，占 2016年上半年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约为 5.55%。同时考虑到，亿利化学与昊华公司确认收入的

款项均已收到，未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三）关于资金风险的说明 

公司通过业务自查，2016年初公司与昊华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以下简称“宁波分行”）签订协议，约定根据昊华公司与亿利化学签署

或即将签署的购销合同，宁波分行为昊华公司提供融资授信额度，开具出票人为

昊华公司，收票人为亿利化学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承兑汇票的兑付期届满前，昊

华公司应向宁波分行补足承兑汇票的金额；昊华公司若到期未补足承兑汇票金额

的，由本公司按照实际收到的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与银行发出的发货指令对应金

额之差额向宁波分行承担差额回购责任，按照差额偿还资金。 

公司经初步自查核实，银行向亿利化学发来的提货通知单，亿利化学均已按

时按量发货，银行也已向昊华公司开出相应总金额的承兑汇票。但经核实又发现，

在亿利化学收到的提货通知单总金额之外，银行在 2016年 3月至 4 月之间又开

出其他共计 25笔以亿利化学作为收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亿利化学并未收到，

也未向银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确认函》，涉及金额约为 1.2亿元。此外，经公

司初步核实， 该 1.2 亿元承兑汇票在背书流转中所加盖的亿利化学印鉴系伪造。 

亿利化学就印章被伪造案已于 8月 8日向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报案，近日，

公安机关已正式刑事立案，案件已进入刑事侦查阶段。在刑事侦查阶段，公司将

积极配合侦查。目前，公司持股 41%股权的子公司亿利化学尚未发生资金风险。



昊华公司只是亿利化学众多分销商之一，亿利化学的正常业务不会受到王华平失

联事件的影响。 

 

 

三、必要提示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本公司的有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

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申请于 2016 年 8月 24日复牌。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4日 


